关于废止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为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有关要求，国务院国资委对截至 2019 年底现行有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清理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第 55 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。

附件： 废止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国务院国资委
2021年4月10日


信息来源：http://www.sasac.gov.cn/n2588030/n16436141/c18546384/content.html

